拉萨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审查要点
为进一步指导拉萨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报审工作，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86号）《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试行）》《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衔接技术导则（试行）》《拉萨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统筹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制定本审查要点。

一、总体要求

本要点适用于《拉萨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统筹管理暂行规定》界定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审查工作。专项规划审查应重点关注成果完整性、总体规划符合性、详细规划衔接性及各专项规划协调性，提升数据成果质量，确保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的入库要求。

二、审查内容

包括规划成果规范性审查、规划符合性审查、空间协调性审查三个部分。

（一）规划成果规范性审查

1.成果完整性审查。主要审查提交的规划成果是否齐全，专项规划成果应包含文本（含附表）、图件、数据库及相关附件。其中，附件应包括牵头部门审查意见、专家审查意见、规划意见采纳情况说明，以及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衔接详细规划及“一张图”的核对说明。所有成果应符合入库规范，具体材料详见下表：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成果完整性审查表

	序号
	名称
	是否齐全
	备注

	1
	规划文本（文本条文和必要表格）
	
	

	2
	规划图件
	
	

	3
	规划数据库
	
	

	4
	规划说明
	
	

	5
	相关附件
	牵头部门审查意见
	
	

	6
	
	专家审查意见
	
	

	7
	
	规划意见采纳情况
	
	

	8
	
	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衔接详细规划及“一张图”的核对说明
	
	

	9
	
	其他有关材料
	
	


审查专项规划是否编制“空间利用”专章，重点核查其内容是否涵盖空间符合性分析、空间布局方案、空间管控要求及近期建设计划。在空间符合性分析方面，审查是否评估规划项目选址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三区三线”的衔接协调，是否分析与城市绿线、蓝线、紫线、黄线等规划控制线的符合性，并科学论证其对耕地保护、生态安全及城镇发展格局的影响；在空间布局方案方面，审查是否明确规划实施项目的具体空间落位及用地需求，对于暂时无法精准确定位置或规模的项目，是否采用定点定位的预控方式表达项目类别与意向选址，并同步形成规划项目（设施）一览表；在空间管控要求方面，审查是否提出明确的管制规则，包括对刚性控制线的保护、资源保护利用及邻避设施的空间协调要求；在近期建设计划方面，审查是否统筹近远期发展目标，制定分阶段行动计划与实施时序。

审查图纸时应重点关注：一是有空间落位需求的内容是否完整表达；二是图例、指北针、比例尺等要素是否齐全。

规划文本、附表及图纸中的所有数据、指标须保持一致，确保准确无误并能相互印证。

2.数据库审查。审查是否基于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是否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是否形成坐标一致、边界吻合、上下贯通的工作底图和底数。专项规划编制前，需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获取相关底图底数，并依据统一底图底数开展编制工作。未经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核对，或经核对后发现违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强制性内容，且无相关合法合规性手续的专项规划，原则上不得报批。

专项规划数据质量的检查内容、检查代码、检查对象及检查方式，应按照《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衔接技术导则（试行）》附录D（数据库成果质量要求）进行审查。

（二）规划符合性审查

一是审查专项规划布局是否符合总体规划中关于该领域的空间战略导向和总体格局要求，以及专项规划提出的目标指标和用地需求是否符合总体规划要求。二是审查专项规划项目布局是否符合总体规划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线等重要控制线的管控要求；若存在突破，应重点审查其政策合规性及制定相应补充方案情况。三是审查专项规划项目清单是否落实总体规划在相关领域的重点建设项目及空间布局，与总体规划内容不一致的，是否根据相关政策和程序要求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三）空间协调性审查

1.详细规划衔接度审查。一是审查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详规）中的城市绿线、蓝线、紫线、黄线等重要控制线及河湖管理保护范围等其他空间管控要求的衔接情况。二是审查专项规划提出的建设项目、用地布局及规模、等级标准等量化指标体系是否与详细规划衔接，是否符合该单元发展定位，是否具备可实施性。

2.相关专项规划协调性审查。一是审查空间利用属性类似、关联性较强的专项规划用地布局是否协调统一，是否考虑功能复合利用。二是审查功能复合利用设施或项目是否存在干扰或冲突。三是审查不同类型专项规划的空间布局是否存在干扰或冲突，是否符合邻避要求。编制单位需在“空间利用”专章的空间布局方案部分中系统说明与已批相关专项规划在目标、布局、设施等方面的协调衔接情况及矛盾冲突解决方案。四是审查与上位及相关专项规划在目标、布局、设施等方面的落实、传导与协调衔接情况。

附件：1.xx单位关于《xx专项规划（xx-xx年）》的成果

质量技术审查报告框架模板

2.规划成果提交模板

附件1

XX单位关于《XX专项规划（XX—XX年）》的成果质量技术审查报告

框架模板

规划编制单位：XX

审查人：XX（联系方式）

审查时间：XX年XX月XX日

总体来看，《XX专项规划（XX—XX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规划成果规范性审查

（一）成果完整性审查

依据成果提交模板，对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成果完整性审查表》所列规划成果，审查成果构成是否齐全；是否包含“空间利用专章”所要求的内容；图纸需审查有空间落位需求的内容是否完整表达，图例、指北针、比例尺等要素是否齐全。

1.完成情况

梳理提交成果和要求内容的完成情况。

2.审查意见

xxxxxxxxxxxx

（二）数据库审查

检查成果文件能否顺利通过数据质量检查软件。

二、规划符合性审查

1.完成情况

对照规划符合性的审查内容，梳理提交成果的完成情况。

2.审查意见

xxxxxxxxxxxx

三、空间协调性审查

（一）详细规划衔接度审查

1.完成情况

对照详细规划衔接度的审查内容，梳理提交成果的完成情况。

2.审查意见

xxxxxxxxxxxxxx

（二）相关专项规划衔接性审查

1.完成情况

对照相关专项规划衔接度的审查内容，梳理提交成果的完成情况。

2.审查意见

xxxxxxxxxxxxxx

附件2
规划成果提交模板

专项规划数据库成果以文件夹的形式组织，相应数据存储在对应文件夹下。每个专项规划一个文件夹，文件夹中必须有空间专篇、规划成果两个二级文件夹。空间专篇文件夹应包含专篇文本报告、规划表格（可合并至文本附表）、栅格图件、矢量数据四个三级文件夹，规划表格文件夹应包含一个“gdb”格式数据库或多个.xls或.xlsx形式表格；矢量数据文件夹应包含一个“gdb”格式数据库。规划表格和矢量数据的具体构成应与规划编制任务书相衔接，确保不缺项。规划成果文件夹应包含多个“pdf”格式文件，其中文本和图集为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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